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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关系判决书、判决下达通知书
（家庭法 — 简易解除关系）

Family Code, § 2403
www.courts.ca.gov

FL-825 C

仅供法院使用

仅供参考
不得向法院提交

案件编号：

不得向法院提交

无辩护律师当事人或辩护律师（姓名、州律师工会编号和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选填）：
电子邮箱地址（选填）：

律师委托人（姓名）：

加州高等法院，县
街道地址：

邮寄地址：

市和邮区代码：

分院名称：

婚姻或家庭伴侣关系
上诉人 1：
上诉人 2：

解除关系判决书、判决下达通知书
*	婚姻 *	家庭伴侣关系

如果在 2011 年 1 月 1 日后提交了《简易解除关系联合申请书》（FL-800 表格），则只需使用此表。如果在 2011 年 1 月 1 日前提交了《简易
解除关系联合申请书》，则请使用《判决请求书、解除关系判决书、判决下达通知书》（FL-820 表格） 。

1.	 法院命令
a.	 将作出解除婚姻和/或家庭伴侣关系的判决，双方将恢复到单身状态，生效日期：
b.	 *  上诉人 1 恢复原名，原名为（全名）：
c.	 *  上诉人 2 恢复原名，原名为（全名）：

上诉双方必须遵守申请书的任何附属协议。

日期：	
司法人员

注意： 解除关系可能会导致自动取消某一配偶/家庭伴侣在另一配偶/家庭伴侣的遗嘱、信托、养老金计划、授权书、身故后支付银行
账户和身故后即转让车辆登记项下的权益，遗属通过联合租赁方式所拥有之财产的权利，以及任何其他类似法律文书权益。但不自动
取消配偶/家庭伴侣作为另一配偶/家庭伴侣人寿保险受益人的权利。请您仔细审查这些事项，以及任何信用卡、其他信用账户、保险政
策、养老金计划和信用报告，以确定是否应该更改它们或是否应该采取任何其他行动。

判决下达通知书

2.	 兹通知足下，解除以下关系的判决已下达，
a.	 *  婚姻关系
b.	 *  家庭伴侣关系

下达日期：

日期： 书记员，经由： ，助理书记员

解除关系的判决日期不是您离婚或终止家庭伴侣关系的最终日期。关于您的婚姻和/或家庭伴侣关系解除的生效日期，请参见 1a 项
中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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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 1：

上诉人 2：
仅供参考

案件编号：

不得向法院提交

解除关系判决书、判决下达通知书
（家庭法 — 简易解除关系）

书记员的邮寄证明

本人证明，本人并非本案当事人，并已将解除关系判决书和判决下达通知书的真实副本装在密封信封中以一级邮递方式寄出，并已预付邮
资，邮寄地址和日期如下所示：

地址： 加州，

日期：

日期： 书记员，经由： ，助理书记员

上诉人 1 的地址 上诉人 2 的地址

FL-825 C [New January 1, 2012]

仅提供英语版本的可填写线上表格。
为了您的安全和隐私，请在列印表格后按下“清除此表格”键。

打印此表格 储存此表格 仅提供英语版本的可填写线上表格。 
清除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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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此表格: 


